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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說明 

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計畫(簡稱產博後計畫)，主要透過國內法人及大學 擔任培訓

單位，提供在職實務訓練(On-the-job-training)，並至少包含 6個月以上的

產業實作訓練，累積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的實務經驗和核心技能，以達成橋接

至產業就業之目的。  

二、 培訓期間  

自 111 年_2_月_1_日到 112 年_1_月_31_日止。  

三、申請資格 

(一) 國籍：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 

(二) 學歷：應具備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公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博士學位，且科系

專長符合投入重點產業相關者。 

(三) 兵役：經錄取之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屬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男，請持徵

集令影本，向計畫辦公室申請參訓證明後，逕向戶籍地所屬之鄉公所辦理

延期徵集，上限為一年(海外役男視情況專案研處)。 

(四) 參訓次數：每名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限參與本計畫乙次。曾請領本計畫培

訓酬金者，不得再報名參加本計畫。 

(五) 其他：須至計畫網站申請「甄選通知書」乙份，始完成報名程序。 

四、申請方式 

(一) 欲報名參與本計畫之博士級人才，請於甄選期間(111 年_2_月_7_日起)至 

計畫網站(網址：www.phdojt.org.tw)申請「甄選通知書」(申請表格式

請見附件)，後續計畫辦公室將會郵寄紙本「甄選通知書」給每名博士級 

人才乙份。(曾請領本計畫培訓酬金者，不得再報名參加本計畫) 

(二) 博士級人才可參考計畫網站公告各培訓單位之職缺需求、聯繫窗口，並 

與屬意之培訓單位聯繫，進行第一階段線上媒合及第二階段現場面談事 

宜。經培訓單位錄取之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須將「甄選通知書」交給 

該培訓單位，完成甄選錄取程序。 

(三) 計畫辦公室統一於計畫網站公布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錄取名單。  

(四) 經錄取之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接獲培訓單位通知後，於 111 年_2__月

_7_日起可至培訓單位完成報到手續。 



五、訓儲菁英甄選作業 

徵選流程 流程說明 

 

 

 

 

1.請於 111 年_2_月_1_日起至計畫網

站(網 址：www.phdojt.org.tw)報

名，申請「甄選通知書」。 

 

2.與屬意之培訓單位聯繫，提交履

歷、自傳、畢業證書影本等相關資

料，進行人才媒合。 

 

3.培訓單位通知博士級人才進行面

談。 

 

4.計畫公告錄取名單。 

 

5. 111 年_3_月_31_日前，訓儲菁英

須至培訓單位完成報到相關手續。 

 

六、注意事項  

1. 本計畫補助培訓單位支付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培訓期間培訓酬金及相 關培

訓費用。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培訓酬金等同博士後加值培訓性質， 因此經

錄取者無論年資皆為每人每月新台幣 60,000 元支給。 

2. 經錄取之應屆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規定從畢業日期後，始可開始領取培訓

酬金。在職者必須完成前單位離職手續後，始可領取培訓酬金。  

3.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必須參加計畫辦公室舉辦之開訓典禮、結訓典禮等 相

關重要活動，以及共通培訓課程，詳細時間地點與內容將再另行公告於計

畫網站；並配合計畫辦公室填寫執行所需之相關文件(如培訓滿意 度調

查、結訓就業流向調查等)。  

4. 培訓期間，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為培訓單位之員工，應遵守相關管理辦 

法，並配合參與培訓單位所規劃的培訓計畫。若培訓單位另有規定者，依

培訓單位規定辦理。情節嚴重者，培訓單位得主動中止培訓。  

1. 聯繫培訓單位參加書面徵選 

2. 至計畫網站報名 

2. 培訓單位通知面談 

3. 公告訓儲菁英錄取名單 

4. 辦理訓儲菁英報到 



5. 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於培訓期間，若因故無法繼續參與培訓計畫，得向培

訓單位提出申請，並經培訓單位同意後中止培訓。  

6. 訓儲菁英得因個人因素(健康或已找到工作)提出相關證明(例如：診斷 

書、勞保資料)，向培訓單位申請停止培訓，無須償還已請領之培訓酬 

金，但涉及後項規定除外。  

7. 訓儲菁英有以下情形將予以退訓，並須繳回已請領之培訓酬金，包括：  

(1) 個人報名及履歷資料填寫不實者。 

(2) 申請時訓儲菁英與培訓單位或合作廠商之負責人、董事、監事、 總經

理或與其相當職階之管理人員及有權決定篩選結果之人員， 具有配

偶、二等親內血親或二等親內姻親關係者。  

(3) 訓儲菁英為合作廠商原聘僱員工(學校博士後研究員除外)，解雇 後以

此計畫再重新錄取成為訓儲菁英者。  

(4) 呈上述(1)、 (2)與(3)之情形者，統一由培訓單位向計畫辦公室提出

培訓中止程序。 

七、培訓單位聯絡窗口 

(一)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產學聯盟，電話：04-2284-0558#36 陳專員 

(二) Email：gloria@nchu.edu.tw 

 

 

 

 

 

 

 

 

 

 

 

 

 

 

 

 



附件：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申請表 (每欄位皆必填)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博士學歷 

學校名稱  

主修科系  

畢業日期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甄選通知書將寄送至此地址) 

電子信箱  

目前狀況 

□博士後研究員，年資 __________ 

□約聘教師，年資 __________ 

□兼任教師，年資 __________     

□應屆畢業生       

□待業中 

□轉職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工作經驗 

□無   

□有 (□產業經驗  □學術經驗) 

(勾選此欄，請完成下方工作經驗之填寫) 

服務單位 部門/職稱 
服務期間

(起迄) 

工作待遇 

(月) 

    

從何處得知本計畫  

為何想參與本計畫  

□本人保證上列填寫資料確屬事實，並同意提供以上資料，做為本計畫甄選

作業所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必要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